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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是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以市

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公平合理，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

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25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鉴于该议案涉及公司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子公

司等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

司 7 名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其他 6 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审计

与风险委员会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和审计与风险

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

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也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 2025 年度预计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发

生的金融业务、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电力交易等日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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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发挥集中

采购和技术优势，对公司发展与股东利益是有利的。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3.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及各级子公司根据具体经营计划或资金使用计划，在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范围内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协议等文件，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

公司关于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2024 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24 年 1-12 月实际发生金

额 

国家电投集

团财务有限

公司 

控 股 股 东

及 所 属 子

公司 

金融业

务 

日最高存

款 
不超过 80亿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

公司结算账户上的存款余

额为 29.22 亿元人民币。       

贷款 不超过170亿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

公司贷款余额为46.42亿元

人民币。 

票据业务 不超过 32亿元 0 元人民币。 

国家电投香

港财资管理

有限公司 

控 股 股 东

及 所 属 子

公司 

贷款 
不超过 100 亿

元等值人民币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在国家电投香港财资

管理有限公司贷款余额为

50.27 亿元人民币。 

日最高存

款 

不超过2亿美元

等值人民币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在国家电投香港财资

管理有限公司存款余额为

1.81 亿元人民币。 

中间业务

及其他金

融服务 

不超过 2000 万

元等值人民币 
0 元人民币。 

中电投融和

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公 司 高 管

担 任 中 电

投 融 和 融

资 租 赁 有

融资租赁 
不超过 260 亿

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在中电投融和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开展固定资产

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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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公 司 董

事 

资余额为 80.20 亿元人民

币。 

百瑞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国 家

电 投 集 团

的 控 股 子

公司 

资产证券

化业务 
不超过 50 亿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在百瑞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余额为 1.69 亿元人民币。 

信托业务 不超过140亿元 0 元人民币。 

北京融和云

链科技有限

公司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国 家

电 投 集 团

的 控 股 子

公司 

供应链金

融服务 

不超过 130 亿

元 
0 元人民币。 

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公 司 控 股

股东 

使用债务

融资工具

资金 

不超过 305 亿

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使用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资金余额为 115.77 亿元。 

国家电投集

团保险经纪

公司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国 家

电 投 集 团

的 控 股 子

公司 

保险业务 不超过 10 亿元 0.70 亿元人民币。 

国家电投集

团及所属子

公司 

控 股 股 东

及 所 属 子

公司 
购买商

品及接

受服务 

燃料采购 不超过 5亿元 1.98 亿元人民币。 

购 买 设

备、产品

等及物资

总包配送 

不超过 20 亿元 11.91 亿元人民币。 

接受工程

和技术等

服务 

不超过 11亿元 10.98 亿元人民币。 

其他 不超过 2亿元 1.05 亿元人民币。 

上海友好航

运有限公司 

公 司 高 管

担 任 上 海

友 好 航 运

有 限 公 司

董事长 

航运业务 
不超过 8000 万

元 
5796 万元人民币。 

国家电投集 控 股 股 东 销售商 燃料销售 不超过 3 亿元 0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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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及所属子

公司 

及 所 属 子

公司 

品及接

受服务 
航运业务 

不超过 8000 万

元 
0.29 亿元人民币。 

提供工程

和技术等

服务 

不超过 5亿元 0.18 亿元人民币。 

其他 不超过 2亿元 0.16 亿元人民币。 

国家电投集

团及所属子

公司 

控 股 股 东

及 所 属 子

公司 

电力交

易相关

业务 

绿证交易

业务 
不超过 2亿元 0.44 亿元人民币。 

其他 不超过 2亿元 86 万元人民币。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2025 年度将与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金融业务、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电力交易等日常

关联交易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 关于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1）与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发生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为充分利用国家电投集团产融平台优势，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继续与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合作。根

据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2025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与国家电投集团及

所属子公司开展存款、贷款、保险业务、供应链金融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信

托业务、票据业务等，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定的要求，具体情况预计

如下：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贷款 不超过 190 亿元 

日最高存款 不超过 150 亿元 

票据业务 不超过 40亿元 

国家电投香港财资管理

有限公司 

贷款 
不超过180亿元等值人

民币 

日最高存款 
不超过2亿美元等值人

民币 

中间业务及其他金融服

务 

不超过 2000 万元等值

人民币 

百瑞信托有限公司 
资产证券化、信托、借款

等业务 
不超过 2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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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投云链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供应链金融服务 不超过 130 亿元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借款、使用债务融资工具

资金等业务 
不超过 350 亿元 

国家电投集团保险经纪

公司 
保险业务 不超过 10亿元 

 

(2)与其他关联方发生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融和租赁”）发生融资租赁业务不超过 260 亿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融资租赁 不超过 260 亿元 

 

2.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的关联交易 

(1) 向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 

为充分利用国家电投集团规模化采购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发挥协同效应,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2025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继续向国家电投

集团及所属子公司采购燃料、设备、产品等，并接受工程和技术等服务。具体情

况预计如下：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

公司 

购买设备、产品和物资

总包配送 
不超过 30亿元 

接受工程和技术等服务 不超过 21亿元 

燃料采购 不超过 8亿元 

其他 不超过 2亿元 

其中，购买设备、产品等及物资总包配送方面：拟向山东鲁电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购买商品及服务约 5.77 亿元，拟向电能易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购买

物资约 4.05 亿元。 

燃料采购方面：拟向中电国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燃料采购约 1.85 亿

元。 

(2) 向其他关联方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所属子公司拟委托上海友好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 2025-026 

 

 6 

“友好航运”）承运所采购的煤炭，2025 年度预计委托承运运费不超过 1 亿元；

预计向淮沪煤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沪煤电”）采购煤炭不超过 30 亿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上海友好航运有限公司 航运业务 不超过 1亿元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 燃料采购 不超过 30亿元 

 

3.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的关联交易 

(1) 向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 

为充分发挥公司优势，提高收入水平，2025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继续向

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进行燃料销售，提供航运、工程和技术等服务。具体

情况预计如下：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

公司 

提供工程和技术等服务 不超过 5亿元 

燃料销售 不超过 3亿元 

航运业务 不超过 1亿元 

其他 不超过 2亿元 

 

(2) 向其他关联方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 

公司所属子公司拟向淮沪煤电提供工程和技术等服务，2025 年度预计不超过

2亿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和技术等服务 不超过 2亿元 

 

4. 电力交易相关的关联交易 

(1) 与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开展电力交易相关业务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2025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与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

公司开展碳交易、绿电、绿证等电力交易业务。具体情况预计如下：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

子公司 

碳交易、绿电、绿证等

电力交易业务 
不超过 12亿元 

 

(2) 与其他关联方开展电力交易相关业务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所属子公司拟与淮沪煤电开展碳交易、绿电、绿证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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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交易业务，2025 年度预计不超过 2亿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 
碳交易、绿电、绿证等

电力交易业务 
不超过 2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国家电投集团 

国家电投集团成立于 2003 年 3 月，注册资本金 350 亿元，经营范围：项目

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开发、建设、经营、生产

及管理（不在北京地区开展）；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销

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铁路

运输；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服务及代理；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2、上海友好航运有限公司 

友好航运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注册资本 3 亿元，为公司和中远海运散货

运输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双方各持股 50%。经营范围：国际船舶运输,国内

水路运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煤炭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友好航运 50%股权，公司副总经理田建东先生担任友好

航运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3、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9 月，注册资本 75 亿元。经营

范围：经营集团成员单位的下列人民币金融业务及外汇金融业务；吸收成员单位

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

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

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

信贷和消费信贷；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4、国家电投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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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注册资本1.2亿美元，

经营范围:集团境外资金监管、资金归集、代收代付、融资、信用担保、汇款、

投资、利率汇率风险管理、顾问咨询等香港特区政府《2016 年税务（修订）（第

2号）条例》所规定的财资中心业务范围。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5、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注册资本15.07亿美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

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关联关系：公司子公司上海电力能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持有融和租赁 35%

股权。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谢晶先生、董事会秘书邹忆女士担任融和租赁的

董事。 

6、国家电投集团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 亿元，

经营范围：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

或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

险管理咨询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从事产权经纪业务；工程招标及

代理。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7、国电投云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国电投云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 月，注册资本 10,042.55

万元，曾用名：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软件、信息、计算机、

网络科技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服务；企业供

应链管理和供应链信息咨询服务等。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8、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0 月，注册资本 40 亿元，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等。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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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电能易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电能易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 亿元，经

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供

应链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对外承包工程；专用设备修理等。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10、山东鲁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鲁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注册资本 1.2 亿元，经营范围：

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招投标代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工程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等。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11、中电国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中电国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9 月，注册资本 34.5 亿元，经

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煤炭销售（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

动）；石灰和石膏销售；再生资源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合同能源管理等。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12、淮沪煤电有限公司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 月，注册资本 22.6 亿元，经营范围：火

力发电、瓦斯发电、可再生能源（水电、光伏、风能、生物质、秸秆）、分布式

能源的开发、建设和营运，电力电量生产与销售，煤炭生产、洗选与销售及煤泥、

煤矸石、煤渣、炉灰、脱硫石膏销售，供汽、供热、供冷、供水，经济作物生产

及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淮沪煤电有限公司由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0.4287%，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9.5713%。公司董事会秘书邹忆女士担任淮沪煤电

的董事。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于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1.与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发生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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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2025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与国家电投

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开展的金融业务包括存贷款、融资租赁、保险业务、供应链金

融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托业务、票据业务等，并使用国家电投集团债务融

资工具等资金。 

存款利率在满足人民银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

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标准。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在其他国内金融机构取得

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标准。保险、供应链金融等业务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和正

常商业条款，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2.与其他关联方发生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2025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与融和租赁有

限公司发生融资租赁业务，参照市场价格和正常商业条款，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二）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2025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继续向国家电

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采购燃料、设备、产品等，并接受工程和技术等服务，拟委

托友好航运承运所采购的煤炭，拟向淮沪煤电采购煤炭。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

价格和正常商业条款，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三）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2025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继续向国家电

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进行燃料销售，提供航运、工程和技术等服务，拟向淮沪煤

电提供工程和技术等服务。燃料销售及提供航运、工程和技术等服务的价格参照

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电力交易相关的业务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2025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向国家电投集

团及所属子公司、淮沪煤电开展绿证交易等相关电力交易业务，电力交易相关业

务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5 年度预计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

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发挥集中采购和技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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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该等关联交易是按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

联股东的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一日 


